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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465     证券简称：高伟达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142 

 

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第三次调整 2017 年度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 

股票预案的公告 

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发行人”）第

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》，并于 2017 年 5 月

11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披露了《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

公司 2017 年度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》。 

因引入员工持股计划参与本次非公开认购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

二次会议和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公司

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

预案（修订稿）的议案》，并于 2017 年 7 月 1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

息披露网站披露了《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创业板非公

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（修订稿）》。 

因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导致本次非公开拟发行股票数

量超过公司当前股本的 20%，综合考虑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

际情况，公司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数量由“不超过 9,000 万股

（含 9,000 万股）”调整为“不超过 8,997.3251 万股（含 8,997.3251

万股）”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2017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

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第二次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

案》、《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（第二次修订稿）的议案》，

并于 2017 年 10 月 28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披露了《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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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

（第二次修订稿）》。 

2017 年 12 月 4 日，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，审议《关

于第三次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非

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（第三次修订稿）的议案》、《<关于非公开发

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>（修订稿）的议案》等。一

方面，公司拟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“房屋购

置”、“房屋装修费”的投入方式，由原来的“以募集资金的方式投入”

调整为“以自筹资金的方式投入”；另一方面，公司拟终止员工持股

计划参与本次非公开认购。现对公司 2017 年度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

股股票预案的第三次修订情况说明如下： 

章节 章节内容 修改情况 

重大事项提示 重大事项提示 

1、更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审批程序； 

2、将“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20,392.72 万

元”调整为“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87,209.54

万元”； 

3、删除广州证券鲲鹏高伟达 1 号定向资产

管理计划作为特定对象参与公司本次非公

开认购的相关描述。 

第一节 本次非

公开发行股票方

案概要 

三、发行对象及

其与公司的关系 删除广州证券鲲鹏高伟达 1 号定向资产管

理计划作为特定对象参与公司本次非公开

认购的相关描述。 

四、发行股份的

价格及定价原则

等方案概要 

五、募集资金投

向 

1、将“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20,392.72 万

元”调整为“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87,209.54

万元”； 

2、将“智能金融解决方案建设项目”中拟

投入募集资金金额“64,330.04 万元”调整

为“45,305.04 万元”； 

3、将“面向中小企业的微服务平台建设项

目”中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“56,062.68 万

元”调整为“41,904.50 万元”。 

六、本次发行是

否构成关联交易 

删除广州证券鲲鹏高伟达 1 号定向资产管

理计划作为特定对象参与公司本次非公开

认购的相关描述。 

八、本次发行方

案已经取得有关
更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审批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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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 章节内容 修改情况 

主管部门批准的

情况以及尚需呈

报批准的程序 

第二节 发行对

象的基本情况 
- 

因广州证券鲲鹏高伟达 1 号定向资产管理

计划不再作为特定对象参与公司本次非公

开认购，故删去该节内容。 

第三节 附条件

生效的股份认购

协议的内容摘要 

- 

第四节 董事会

关于本次募集资

金使用的可行性

分析 

一、本次募集资

金的使用计划 

1、将“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20,392.72 万

元”调整为“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87,209.54

万元”； 

2、将“智能金融解决方案建设项目”中拟

投入募集资金金额“64,330.04 万元”调整

为“45,305.04 万元”； 

3、将“面向中小企业的微服务平台建设项

目”中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“56,062.68 万

元”调整为“41,904.50 万元”； 

4、将“上述项目不含募集资金投资 “人

员费用”、“营销费用”、“铺底流动资金”

和“预备费”。”调整为“上述项目不含募

集资金投资 “房屋购买”、“房屋装修费”、

“人员费用”、“营销费用”、“铺底流动资

金”和“预备费””。 

第五节 董事会

关于本次发行对

公司影响的讨论

与分析 

六、本次股票发

行相关的风险说

明 

1、将“如按本次募集资金 120,392.72 万元

预计，则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发行人

归 属 于 母 公 司 所 有 者 权 益 将 增 至

226,365.30 万元”调整为“如按本次募集

资金 87,209.54 万元预计，则本次发行募集

资金到位后发行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

益将增至 193,182.12 万元”； 

2、将“分别占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总投

资金额、本次非公开拟募集资金总额的

50.00%和 68.87%”调整为“分别占本次募

集资金投资项目总投资金额、本次非公开

拟募集资金总额的 50.00%和 95.07%”。 

第七节 其他有

必要披露的事项 

二、本次发行摊

薄即期回报的，

发行人董事会按

照国务院和中国

证监会有关规定

作出的有关承诺

并兑现填补回报

的具体措施 

将“⑤假设公司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募

集资金 120,392.72 万元，暂不考虑发行费

用。”调整为“⑤假设公司本次创业板非公

开发行募集资金 87,209.54 万元，暂不考虑

发行费用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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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董事会 

2017 年 12 月 4 日 




